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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前
言

１９９８年３月，我们应广大读者的要求，
编写了《交通事故赔偿与交通肇事罪法律法

规及案例评析》一书。该书问世五年来，受

到了读者的青睐和好评。读者的信任对我们

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。为回报读者，在原书

的基础上，根据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新通过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我

们对“公民或法人遇到交通事故后，亟须知

道国家在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法律、法规，

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，依法应承担什

么责任；受害人如何寻求法律保护；如何正

确地向公安、司法机关主张权利”等问题又

进一步作了补充和修改。增加了近五年来比

较典型、代表性又很强的案例并结合道路交

通安全法的新规定加以评析。同时还增集替

补了交通事故、事故赔偿、交通肇事罪的有

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，使本书更趋完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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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，更具时效性和实用性。

本书仍由最高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委

员、原告诉申诉庭庭长孙泊生教授任主编，

告申庭民事审判组组长、副局级审判员侯永

安，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、法学硕士薛淑

兰为副主编，张秀芹参与了修订工作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水平所限，编著工作难

免有误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２００４年１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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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通事故赔偿概述及案例评析

（一）交通事故赔偿概述

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

财产损失的事件。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来承担

相应的赔偿责任。交通事故赔偿，适用我国《民法通则》和有关交通

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。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：医疗费、误工费、

住院伙食补助费、护理费、残疾者生活补助费、残疾用具费、丧葬费、

死亡补偿费、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。

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９８条规定：“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。”生命健康权
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、身体组织完整和生理机能及心理状态的健

康所享有的权利，包括生命权、身体权和健康权。生命、身体和健康是每

个公民最高的人格权利，是人本身存在的前提，也是公民作为主体存在

和进行一切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。因此，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、最

重要的人身权利。健康权是指公民以其身体的生理机能的完整性和保

持持续、稳定、良好的心理状态为内容的权利。它是与身体权、生命权并

列的一种权利，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格权。公民保持其身体的生理机

能的健康和保持持续、稳定、良好的心理状态，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重

要条件。健康受到损害，行使任何权利都将受到影响。

民法上所称的侵害公民身体健康权的侵权行为概念，比刑法上

所称的侵害公民身体健康权的犯罪行为的概念，要宽泛得多。侵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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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身体健康权的侵权行为只是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，才

受到刑法的制裁。而大量的侵害公民身体健康权的行为尚未达到构

成犯罪的地步，只能用民法中的侵权责任来调整。需要说明的是，

侵害身体健康权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是可以并存的。加害人承担

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。但承担民事责任的当事人的行

为尚未构成犯罪时，则只能承担民事责任。

一般来讲，承担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的民事责任需要具备下列

要件：１损害事实的存在。损害他人健康的客观存在是构成侵权
损害民事责任的前提。如果某种行为没有造成损害，或某种行为只

有发生损害的可能性，损害并没有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，就谈不上

侵权，更谈不上侵权损害的民事责任。２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
间存在因果关系。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侵

权损害民事责任的又一重要条件。所谓因果关系，是指自然界和社

会中，客观现象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。如果某一损害

事实是由某一侵权行为引起的，某一侵权行为是某一损害事实发生

的原因，则可认定某侵权行为与某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。

３加害人行为的违法性。一般情况下，行为人只对其实施的违法
行为承担法律责任。因此，损害赔偿案件中，因加害人的行为造成

损害事实出现后，还要求加害行为必须是违法的。违法行为表现为

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。违反法律规定进行法律所禁止的行为，称

为作为的违法行为。法律规定负有某种义务，而不按法律规定的要

求去履行义务，称之为不作为的违法行为。４加害人主观上须有
过错。过错是指行为人对其实施某种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发生所持的

一种心理状态，它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。所谓故意，是指行为人明

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某种损害结果，仍然希望这种损害结果的发

生，或者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，前者为直接故意，后者为间接

故意。过失，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，

或者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。一般情况下，民事责任的承担，完

全是根据损害事实决定的，行为人故意造成他人损害与过失造成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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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损害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是一样的，并不因损害是过失造成的就

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民事责任。但是，行为人过错责任的大小对于

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交通事故赔偿案件，是一种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的民事侵权案

件。交通事故责任者承担民事责任，必须符合以上四个要件。在符

合以上条件的情况下，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和１９９１年

９月２２日国务院发布的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》及最高人民法院、
公安部《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依法处理。

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后，应根据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、自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依法处

理。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，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的原因、认定交

通事故责任、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，召集当事人和有关

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。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

起民事诉讼时，除诉状外，还应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、调解

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。人

民法院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规定的起诉，应予受理。

（二）交通事故赔偿案例评析

交通肇事造成受害人残疾依法应如何赔偿

〔案情〕

原告：于某，女，１９５９年生，某市五金厂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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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：某市公安局

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３时，原告于某骑自行车上班途经市
阳山路时，被某市公安局治安巡逻队民警尚某驾驶的长江７５０型三
轮摩托车从背后将其撞倒。尚某立即将于某扶进摩托车边斗送进市

第二职工医院抢救并住院治疗１００天，出院诊断为：胸１２椎压缩
性粉碎性骨折并截瘫。在于某的要求下，市公安局先后将其送往四

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，计３８５天。１９９５年３月，经市法医鉴定委
员会对于某伤残进行鉴定，结论为：于某伤情截瘫，伤残等级为Ⅱ
级，对截瘫的治疗可以终结，后期治疗费为４００００元。该事故经市
交通管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，尚某在事故发生后撤除了事故现

场，应负全部责任，于某无责任。因于某要求终身护理人员的赔偿

费用，致调解未果，交通警察大队调解终结。于某向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，请求被告赔偿４０年的护理费用及残疾人生活补助费，以及
高水准的对症治疗费等共计７０万元。
〔审判〕

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：尚某在执行公务中违反交通规则，将于某

撞伤致残，并撤除事故现场，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。其所在单位应

承担赔偿于某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、误工费、残疾生活补助费

等。但于某未经医院批准而转院治疗３８５天的医疗等费用应视为未
经同意私自转院的治疗行为，依法不予赔偿。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和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判

决：一、被告赔偿原告于某第一次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、误工

费、住院期间护理费、伙食补助费、交通费共计８６０００元；二、被
告赔偿于某残疾生活补助费４３２００元；三、被告赔偿于某今后２０
年护理费４８０００元；四、被告赔偿原告于某残疾用具费２６００元；
五、被告赔偿于某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２８０００元；六、被告赔偿于
某今后治疗费４００００元；七、驳回原告于某其他诉讼请求。以上各
项共计２４７８００元，除被告已垫付的１７００００元外，被告在判决生效
后十日内支付于某７７８００元。案件受理费１１０００元由被告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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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判后，于某不服，以一审判决被告赔偿残疾人生活补助费、

今后护理费时间太短，数额过低，对其经被告同意后转院治疗的费

用不予赔偿显失公正为由，上诉至二审法院。

二审法院审理认为：尚某执行公务中将于某撞伤，其所在单位

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于某受伤后应在同一医院治疗，未经办理转

院手续在其他医院治疗的费用一般不应认定。但鉴于于某转院是经

被告市公安局同意，且经审查其支出的费用确为治疗所需，市公安

局对于某治疗费用不提出异议，本院予以确认。鉴于于某已全部丧

失劳动能力，对于某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的赔偿应参照本市上年度职

工年平均工资标准４８００元予以赔偿，原审判决赔偿额过低。于某
要求延长残疾人生活补助费及护理费用的赔偿时间于法无据，本院

不予支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第
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判决：一、维持一审判决第三、四、

五、六、七项；二、变更一审判决第一、二项为：由被告市公安局

赔偿原告于某住院治疗期间的各项费用计１５８０００元，２０年残疾人
生活补助费９６０００元，以上两项共计２５４０００元。以上款项共计

３７３６００元，扣除被告已垫付１７００００万元外，尚需支付２０３６００元，
在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付清。一审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，二审案
件受理费被告负担５０００元，于某负担６０００元（全免）。
〔评析〕

根据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）第７０条之规定，在道路上
发生交通事故时，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，保护现场，然后分三

种情况处理：（一）造成人身伤亡的，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

伤人员，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。

同时注意，在抢救受伤人员需要变动现场时，应当辨明位置，如受

害者已死亡，则不应当搬动，要保护现场，等交通警察来处理。

（二）未造成人身伤亡，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争议的，可以即行撤

离现场，恢复交通，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；不即行撤离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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